
一、入库申报范围 

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、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

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（若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

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没有相关的财务指标，可用商品销售额

代替）。 

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单位（若非住宿

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没有

相关的财务指标，可用营业额代替）。 

二、申报所需材料 

1、《调查单位年度审核登记表（一）》（由当地统计局根据企

业提供法人信息进行填报） 

     要认真填写本表，不得有漏填项（特别是“经济指标”项）；

要根据“主要业务活动”准确编写行业代码。 



 

2、《营业执照（证书）》及经营场所图片 

完整、清晰的原件照片或加盖企业红章的复印件照片 



 

 

 

3、《利润表》（或损益表）（最后一页复印件或截图） 



截至申报期最近 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（或财务专用章）的《利润

表》复印件（若无月度表，则提供最近 1 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），利

润表需加盖企业红章。 

 

 

 



4、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 

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，或打

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整屏截图（带查询

页面的完整表）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

 

5、补充材料 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》与《利润表》不一致，无法反映实际经营

情况的企业，可按专业要求提供补充材料；（汽车销售单位需将近期

一张或多张销售发票作为附加材料上传至名录审批平台。） 



其中，网上销售企业需补充如下材料： 

（1）加盖企业公章的后台卖家信息截图（含法人单位名称）。

若有多家网店，需提供所有以本法人名义开设网上商店的交易平台名

称、店铺名称及对应的网址说明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 

 

 

（2）截至申报期加盖企业公章的电子商务平台后台真实交易记

录月度数据整屏截图（截图需包含法人单位名称）。 

后台真实交易是指单位实际成交金额，即扣除退款金额和刷单数

据金额后的实际收款金额（后台数据获取来源见下）。 



 

电子商务平台后台取数途径： 

以下内容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整理，对于后台取数途径中无法显

示退款金额的平台，需企业出具退款数据的相关资料。 

a.支付宝：商家中心—业务查询——资金业务——卖出交易、交

易退款（含交易金额、实收金额、退款金额） 

b.赤兔名品（天猫平台）：收入为：店铺绩效——综合分析——

汇总专项，分析——退款情况分析 

c.1688 卖家工作台：交易——交易收支查询（无退款数据） 

d.生 e 经（天猫）：销售分析——销售指标及趋势（无退货数据） 

e.微信小程序：数据统计（含商品名称、销售量、微信支付、余

额支付、总销售额，无退款数据） 

f.生意参谋： 



首页——运营视窗——整体看板（数据含支付金额、访客数、成

功退款金额） 

或者：交易——交易分析——交易概况——交易总览（支付金额，

无退款金额） 

g.京麦（京东平台）：店铺管理——结算管理——账单查询（含

月度支出、收入数据，无退款数据，请说明卖家实际收入以哪个指标

为准） 

h.京东商智：首页——实时指标——实时销售进度（本年累计交

易额，无退款数据） 

i.拼多多：商家后台——数据中心——交易数据——数据总览

——支付金额（无退款数据） 

j.账房：收支查询——支出情况（月度，含本月支出、本月付款，

本月交易额，无退款数据；请说明卖家实际收入以哪个指标为准） 

k.抖音：营销中心——月账单（含订单数、总收入、总支出、净

收益，无退款数据；需说明卖家实际收入以哪个指标为准） 

（3）提供与后台截图数据匹配的加盖企业公章的数据表格，表

格主要内容为包含截止申报期的每月销售金额、退款金额、刷单金额。 



 

其他企业需提供材料： 

加盖企业公章的业务管理系统说明，需说明企业业务管理系统的

个数及对应的业务活动，业务系统数据是否涵盖企业全部交易数据、

是否包含本企业以外的其他法人企业的交易数据等内容及其他需要

说明的事项。 

截至申报期加盖企业公章的业务管理系统实际累计交易数据整

屏截图（包含法人单位名称），若企业有多个业务管理系统，需分别



提供。企业业务管理系统若包含其他法人单位的交易数据，应进行剔

除，仅提供本法人单位的交易数据。 

 

 



6、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

活动单位还需提供：最近连续 3 个月的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

（个体经营户）商品销售和库存》（E204-3 表）。 

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

活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 3 个月的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

位（个体经营户）经营情况》（S204-3 表） 

 



 

 

7、《拟纳入限上单位现场核实情况登记表》  

县级统计机构应对拟纳入单位开展现场核实。现场核实应首

先依据法人企业实际经营活动确认所属行业，再查验企业《利润

表》及相关科目明细账簿，确认主营业务收入依据以及是否达到

限额标准。 

无完整财务账簿资料、或不能独立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，不

具备纳入限上统计的基础条件，待企业建立健全相关基础制度和



资料后才能申报限上统计。 

对于符合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统计标准的法人企业，应在确

定企业统计人员、明确告知企业关于商品购进额、销售额、零售

额、以及有关财务统计指标的取数来源和计算方法后，填写《拟

纳入限上单位现场核实情况登记表》。 

《拟纳入限上单位现场核实情况登记表》应当记录县级统计

机构现场核实工作过程和企业相关证明资料，是拟纳入企业申报

必备材料。 

 

二、申报流程 



 


